歐陽修〈醉翁亭記〉賞析、語譯    2009/8/31
壹‧主旨：描寫優美山水和宴遊之樂，藉民眾生活的快樂，襯托其政績，流露「與民同樂」的思想境界；而閒適愉悅的情懷，則反映他遭貶謫迫害後寄情山水、排遣愁懷的生活態度。
貳‧寫作背景：
    慶曆四年(1044)八月，歐陽脩被命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。明為重用，實為剝奪在朝發言權利。歐陽脩雖身在河北，但時時不忘朝中事。於慶曆五年四月上書仁宗，請求重新起用范仲淹等人。上書末被採納，反激起了反對派對他進一步迫害。更巧的是，此時發生了「歐陽脩外拐女張氏案」。
    原來歐陽脩有妹一人，嫁給襄城張龜正為續絃。景祐二年，張龜正逝世，留下了前妻所生，七歲大的女兒，歐陽脩看到妹妹「寡居無依」，便將她們一齊迎回家中居住。等到此女長成後，與歐陽脩族兄之子歐陽晟，結成連理，但是張氏女竟與歐陽晟的奴才通姦。東窗事發後，由開封府權知府事的楊日嚴審辦。這真是個「不幸的巧合」──楊日嚴因貪汙瀆職，被時任諫官的歐陽脩彈劾在案。楊日嚴懷恨而伺機報復，便誣指歐陽脩與張女有曖昧關係：又從有關案件中發現張女曾變賣妝奩中財物，購置田產，並立下歐陽氏契券，楊日嚴便牽強附會，判定歐陽脩有「人財兩得」的意圖。（事見宋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）在楊日嚴布置設計下，連仁宗都動搖了對歐陽脩的信任。歐陽脩受到「落龍圖閣直學士，罷都轉運按察使，降知制詰，知滁州」的懲戒。
    滁州（今安徽省滁州市）山明水麗，民風淳樸。歐陽脩於慶曆五年來到滁州當太守，勤政愛民，很得愛戴。公務之暇，倘佯於山水之間，上琅邪山和智僊和尚飲酒縱談，寫了不少的詩文。為方便歐陽脩遊樂，智僊和尚於途中山道旁蓋了一座亭子，請他命名作記。他喝了一點酒酣然有醉意，便為亭子取名「醉翁亭」，而自稱「醉翁」。他在醉翁亭記中說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」這句話竟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句。他雖然自稱「醉翁」，其實他當時才四十歲而已。此後他常來此飲酒、辦公，後人說他「為政風流樂歲豐，每將公事了亭中」。
參‧分段大意及結構分析：
首段：寫醉翁亭四周的環境與命名的由來（運用剝殼見筍法）。
二段：寫琅邪山朝、暮、四時的不同景色。
三段：寫滁人遊山之樂與太守宴遊之樂。
四段：寫太守盡興賦歸的情景。
肆‧語譯：
     滁州四面環山，它西南面的山峰，林木山谷尤其優美。望過去草木茂密而深邃秀麗的，是琅邪山，沿山路走六七里，漸漸聽到水聲潺潺從兩座山峰之間傾瀉而出的，便是釀泉。山峰回轉，山路也跟著迂曲，有一座亭子像是鳥兒展翅般的高踞在釀泉的上面，是醉翁亭。建亭的人是誰？是山上的和尚智僊。替亭子取名的是誰？就是太守自己。太守和賓客到這兒飲酒，每次喝一點酒便醉倒，而他的年紀又最大，所以自稱為「醉翁」。醉翁的心意不在酒，而在山水之間。他對山水的樂趣，是心靈上獲得而寄託在酒中的啊！
     當太陽出來時，林子裡霧氣消散；當雲霧聚集在山間時，巖穴顯得昏暗。這種昏暗明亮的變化，是山間早晚的景色。野花開放而散發著幽香，樹木茂盛而形成濃蔭，風高爽而霜潔白，澗水低落而溪石露出，這是山間四季的風光。早上到山裡去，晚上才回來，四季景致不同，其中的樂趣也無窮無盡啊！
至於挑擔的在路上唱歌，趕路的在樹下休息，前面的人呼喚，後面的人回答，老人小孩，往來不斷，這是滁州人來遊山啊。有人在溪邊釣魚，溪水深而魚兒肥；有人取泉水來釀酒，泉水香而酒清醇；山間的野味野菜，雜錯地陳列在面前，那是太守在宴客。宴會時的快樂，不用絲竹管絃，只見投壺的投中了，下棋的獲勝了，酒杯和酒籌往來雜亂，有人站起來，有人坐著，嚷個不停，這是賓客歡樂的情景。一位蒼顏白髮的老者，醉倒在眾人間，那是太守，他醉了。
伍‧歐陽脩二三事
一、四歲喪父，母鄭氏畫荻教子：父歐陽觀清廉正直，但官運不亨通。為官四年，只做到州之佐官。歐陽脩四歲時，父病逝於泰州任上，留下二十九歲的妻子鄭氏及年幼的一子一女。母守節自誓，獨力撫養兒女。因貧無紙筆，遂以荻代筆，在沙上學習寫字。
二、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士：「吾家藏書萬卷，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千卷，有琴一張，有棋一局，置酒一壺，以吾一老翁，老於此五者之中。」

